
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资产重组”）的草案及相关文

件，对本次资产重组所涉及的浙江合信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权益以及北

京佰信蓝图科技股份公司 99.73%权益的评估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评估机构的

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

性等资产评估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资产重组的评估机构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相关证券业务

资格，选聘程序合法合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和各重组方不存在影

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能够胜任与

本次资产重组相关的工作；资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合理，评估方法选取得

当，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本次资产重组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专

业评估机构以 2018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进行评估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具有

公允性、合理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公司本次向标的资产转让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

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每股发行价格确定为12.80元/股，

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90%，最终

发行价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

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

格应相应调整。 

公司本次向配套资金认购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该等股份的发

行期首日（发行期首日是指发行方案报证监会同意并发送认购邀请函后的下一个

交易日）。发行价格按照以下方式之一进行询价： 



（1）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2）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但不低于百分

之九十，或者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但不低于百分

之九十。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批文后，根据询价结

果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在发行期首日至发行前的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

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的定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 

综上所述，本次资产重组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评估方法选取得当，评估方法和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定价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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